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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修正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 

後續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服務流程圖 

 

 

 

 

 

 

 

 

 

 

 

 

 

 

 

 

 

 

 

 

 

 

 

 

 

 

 

 

 

  

 

 

 

 

備註:主管機關及委辦單位辦理後追服務期間，發現兒童及少年失去聯繫或行方不明，應請警察機關協尋。 

否 

是 

是 

戶籍地社政主管機關 

訂定以家庭為中心之 
後續追蹤服務計畫 

自立 
生活 

結案
評估 

 

結案 

否 1.主管機關應邀集委辦單位及提供後追

服務相關機關召開結案評估會議。 

2.後續追蹤輔導服務至少一年，必要時

得視個案情況延長服務。 

兒童及少年結束安置三個月前，或因情
事變更臨時結束安置時，應依下列權責
劃分通知戶籍地主管機關： 
1.依兒少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安置者，由安置兒童及少年之主管
機關通知。 

2.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交付安置或感化教
育處所者，由少年法院(庭)及安置輔
導處所或感化教育機關通知。 

前項通知，得以書面、電信設備、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方式，或運
用衛生福利部建置資訊系統辦理。 

循兒童及

少年保護

服務機制 

1.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兒童及少年利
機構或團體辦理後追服務。 

2.指派社工員於一個月內至安置單位與
兒童及少年之家庭進行訪視評估。 

3.評估內容包括兒童及少年身心狀況、生
涯發展、重要支持系統、家庭功能及社
區資源。 

兒童及少年離開安置單位前，社工員應訂
定後追服務計畫，提供兒童及少年生活適
應、家庭照顧功能提升、兒童及少年及家庭
重要支持系統建立與維持、或重要親屬(親
友)維繫與修復等服務。 

返家 
1.穩定返家生活適應 

2.增進家庭親職能力 

3.促進家庭關係修復 

4.協助兒童及少年正向發展 

5.建構兒童及少年支持網絡 

訂定自立
生活輔導
計畫 

結合相關
資源提供
自立生活
適應協助
服務 

兒童及少年
保護或脆弱
家庭服務在

案者 
 

應建立三個月內即將

結束安置「後追服務動

態名冊」。 

 

循社福

中心服

務機制 

派社工員進行 
訪視評估 

配合家庭處遇(服務)計畫，並視兒童及
少年狀況訂定後續追蹤服務計畫，自結
束安置日起續以提供服務至少一年。 

1.經濟補助、情緒支持
與陪伴、自我認同與
生活技能訓練、人際
互動與社會技能訓練
等支持。 

2.培養生涯規劃、生活
自理、社交技能及財
務管理之適應社會能
力。 

3.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

媒合服務。 

4.提供社區覓屋、租屋

協助、住宅及包租代

管相關資源。 

少年法院(庭) 
(裁定交付感化教育處所、中途學校、其他轉介機構

或適當處所) 

社政主管機關 
(安置於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寄養家庭、 

親屬安置) 

知悉有結束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 


